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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8 年

10 月 29 日发出书面通知，并于 2008 年 11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潘霄燕女士主持，应到董事九人，参加表决董事九人，其中董

事黄辉先生委托董事高兵华先生、独立董事李志强先生委托独立董事叶永福

先生进行表决。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选举潘霄燕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席国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张胜铭先生、张继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胡蔚玲女士为公司财务中心经理。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聘任陈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通过《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 

以逐项表决的方式成立以下四个专业委员会： 

1、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霄燕，委员叶永福、黄辉。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叶永福，委员马元兴、高兵华。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元兴，委员李志强、张志华。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志强，委员叶永福、高兵华。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通过《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详见同日上交所网站公告）。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通过《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详见上交所网站公告）。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详见上交所网站公告）。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通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详见上交所网站公告）。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根据中国证监会

证监公司字[2006]92 号文、江苏证监局苏证监公司字[2008]325 号文等相关精



神，拟在《公司章程》中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三条，主要内容是关于发生大

股东占用公司资产情况后的处理程序及问责条款，原第四十三条以下条款顺延。 

增加的《公司章程》第四十三条内容为： 

“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控股地位侵占公司资产。公司对

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建立“占用即冻结”的机制，即发现控股股东侵占资产的，

公司应立即申请司法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维护公司资金安全的法定义务，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占用即冻结”机制的责任人。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知悉人员在知悉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的当天，应当向公司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报告，董事会秘

书应在当日内通知公司所有董事及其他相关人员。并立即启动以下程序： 

（一）董事会秘书在收到有关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侵占公司资产报告的当天，立即通知审计委员会对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情况进行核查，审计委员会应在当日内核实控股股东

或者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情况，包括侵占金额、相关责任人，

若发现同时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

占公司资产情况的，审计委员会在书面报告中应当写明所涉及的董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姓名、协助或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的情节； 

（二）董事长在收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知悉人员

的报告及审计委员会核实报告后，应立即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董事会应审

议并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的议案： 

1、确认占用事实及责任人； 

2、公司应要求控股股东在发现占用之日起2日之内清偿； 

3、公司应在发现控股股东占用的2日内，授权董秘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办

理对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权的冻结； 

4、如控股股东在上述期限内未能全部清偿的，公司授权董秘向相关司法部

门申请将冻结股份变现以偿还侵占资产； 

5、对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给予警告或降职的处分，并按侵占资

产金额的0.5%-1%的经济处罚； 

6、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提请股东大会罢免。 

对执行不力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照对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给予相应处分。”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将提交下次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通过《公司敏感信息排查、归集、保密及披露制度》（详见同日上

交所网站公告）。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第四届董事会聘任高管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经审查，

未发现上述人员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形；上述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

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特此公告。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11 月 28 日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一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

任席国良为公司总经理，张胜铭、张继福为公司副总经理，胡蔚玲为

公司财务中心经理，陈辉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根据《公司章程》第一

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董事会上述聘任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经审查，未发现上述人员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

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形；上述人员的提名、聘

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人员的教育背

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

的发展。 

 

独立董事：叶永福、李志强、马元兴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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